南昌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昌大研字[2007] 26 号

关于做好我校2007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系、部、中心、所）、硕士点：

经研究，2007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工作将于2007年10月17日至10月30日进行。根据《南昌大学审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及动态上岗遴选实施细则》和《南昌大学关于硕士生导师与硕士研究生之间实行师生互选的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参加2007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的导师是经个人申请、硕士点认定、学院（系、部、中心、所）通过、研究生院批准上岗的硕士生指导教师。每位导师只能在所批准的上岗专业参加师生互选，并接受所在硕士点的业务管理和参与该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对于取得多个专业导师资格的硕士生导师，每年上岗专业不得超过3个。

2、参加本次师生互选的学生为2007级统招硕士研究生。2007级硕士研究生只能在所录取的专业参加师生互选和研究生院当年公布的本专业上岗导师名单中选择导师。

3、本次师生互选工作以硕士点为单位进行，学院（系、部、中心、所）进行统筹管理。请各硕士点负责人召开本专业的师生互选会议。内容包括：本次师生互选工作的要求；上岗导师向研究生介绍自己的工作，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前在研的科研项目及意义，课题进展与经费等情况；硕士研究生介绍自己的情况等。

4、每位导师每届带生总数量一般不超过3名。对于招生数量较多而导师数量不足的专业，导师带生数量可适当放宽；对于有在研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的指导教师可适当多带1～2名；对于无在研课题、无科研经费的导师原则上停招或限招1人。
5、本次师生互选，硕士研究生需填写《南昌大学研究生师生互选志愿表》。各硕士点根据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志愿，经与有关导师协商后，由导师、硕士点、学院分别在《南昌大学研究生师生互选志愿表》上签署意见。各学院的师生互选结果，请于11月1～2日在本学院内公示，并于11月5日前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审核、备案。
6、第一志愿未落实的硕士研究生，硕士点根据学生其他志愿和实际情况，在进一步征求师生双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协调落实。师生互选工作应以个人志愿、适当协调为原则，不搞强迫命令。

7、参加师生互选的导师名单见附件。导师个人基本情况、上岗信息和学生基本情况，可在我校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中（http://yjsgl.ncu.edu.cn）查询（研究生导师用户名为工资代码，初始密码为123。研究生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请还未在该系统录入和更新个人基本信息和上岗信息（科研情况）的导师尽快完成录入和更新工作。各学院分管院长、研究生教学秘书负责对本学院导师上岗信息中的科研情况进行审核。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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